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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2〕33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1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市自然资源局：

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15 号代表建议《关于推进我

市建设用地全流程监管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为协办单位，现将办

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优化事前准入。深入贯彻简政放权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

改革。持续优化“一窗通办”、“一网通办”，通过一个窗口以及

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企业开办专区，实现企业开办所涉及所有事

项办理，开办时间压缩至 5个工作小时，为我市建设用地项目提

供良好的市场准入环境。

二、规范事中监管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

协同监管平台，自动将全市市场主体的数据推送各监管部门，方

便相关部门开展建设用地全流程监管工作。加强与属地镇（街道）、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信息互通及协同协作，对未能及时开工的，

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、未按规定年报的建设用地项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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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依法列入企业异常名录。

三、强化事后监管。统筹归集涉企信用信息，将失信信息向

社会公示公开。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，在市场准入、银行业

务办理、参与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政府土地出让、荣誉授予等方

面进行限制或禁入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朱元君

联系电话：13599758375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6 月 15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5 日印发


